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　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承辦人：林世國
電話：(02)3343-2076
傳真：(02)2304-5755
電子信箱：lululin@mail.baphiq.gov.tw

受文者：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30日
發文字號：農授防字第109150584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1091505840-a1

主旨：有關自110年1月1日起屠宰未經拍賣豬隻來源資訊追溯乙案，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會109年12月23日農牧字第1090043861號函諒達。
二、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16條規定，農產品經營者於農

產品流通、販賣前，得將溯源資訊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所建
系統，並標示於產品本身、包裝或容器上；另依屠宰作業準
則第13條第10款，屠體於屠後檢查前，體表應有明顯之個體
數字編號刺青。

三、為使國產豬隻生產追溯覆蓋率達100％，本會業於本（109）
年12月23日召開「研商110年1月份毛豬供銷業務及調配會議」，
會議決議訂定未經拍賣屠宰豬隻刺青編碼及架設資訊系統（
國產生鮮豬肉追溯資訊網），供各肉品市場附設屠宰場依循
辦理（編碼原則詳如附件），並委由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（
聯絡窗口賴小姐，02-23015569分機2219)負責協助及輔導等
工作。

四、全國各肉品市場附設屠宰場自110年1月1日起，應全面執行
豬隻來源編號刺青，並將刺青編號、牧場名稱、牧場縣市、
鄉鎮等資訊，登載於前述資訊網。本會將責成財團法人中央
畜產會調派各屠宰場屠宰衛生檢查人員加強輔導與查核等工
作。

正本：新北市肉品市場、桃園市肉品市場、新竹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、苗栗肉品市
場股份有限公司、台中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、台中市大安區肉品市場、彰
化縣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、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、雲林縣肉品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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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、嘉義縣肉品市場、嘉義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南市肉品
市場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安南場、高雄肉品運銷股份
有限公司、高雄市岡山肉品市場屠宰場、高雄市鳳山肉品市場旗山分場、高雄
市鳳山肉品市場、屏東縣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、宜蘭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
、花蓮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、臺東縣農產股份有限公司、澎湖縣肉品市場
股份有限公司、金門縣肉品市場

副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、中華民國肉品市場發展協進會、本
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、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、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
局新竹分局、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中分局、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
局(均含附件) 2020-12-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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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經拍賣豬隻來源編號刺青編碼表（肉品市場附設屠宰場） 

一、刺青編碼原則： 

第 1 碼：肉品市場別 

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大安區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

F H J K L B N M 

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市 臺南市 臺南安南 高雄市 高雄旗山 高雄鳳山 

X Q I R D E A C 

高雄岡山 屏東縣 花蓮縣 臺東縣 宜蘭縣 澎湖縣 金門縣 

S Y G U T V P 

第 2碼：月份別 
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

A B C D E F G H I J K L 

第 3、4碼：日期 

第 5碼：固定為國字九 

第 6、7、8碼：牧場批次碼 

二、刺青比照拍賣市場作法，每個刺青字體長寬至少 3公分以上，為避免誤用，

每逢 3、6、9以國字三、六、九代替。 

範例：臺中市肉品市場 12月 7日屠宰第 8號批次之牧場。 

刺青 8碼 B L 0 7 九 0 0 8 

說明 肉品市場 屠宰月份 屠宰日期 

未經拍賣

豬隻 

固定代碼 

牧場批次碼 



7.連絡電話:中央畜產會賴小姐 (02)23015569分機2219, 大武科技(02)27815085

7.連絡電話:
中央畜產會賴小姐
(02)23015569分

機2219
大武科技

(02)27815085


